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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充分调动我县各类出口企业扩大出口的积极性，进一步开拓国际市场，做大全县外贸出口规模，更好地发挥外贸出口对县域经济的拉动作用，特制定如下实施意见：
一、奖励出口企业办法：
1、奖励范围。县内出口企业（企业税收属县财政）。
2、奖励内容。凡县内生产企业设立的关联外贸出口公司、生产企业自营出口、本县外贸公司代理本县生产企业出口创汇的，每美元奖励2分钱人民币。
3、奖励依据。企业出口额以海关数据为依据。
二、本办法由县财政局、县外贸总公司负责解释。
三、本奖励措施从2014年1月1日起实施。

